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西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召开，

我们作为大西洋独立董事，对会议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对相关

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现就相关议案（预案）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包含的信息全

面、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

会编制的《 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是客观、

公正、真实、准确的；经对年度报告的编制过程进行核查，没有发

现参与 2018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897,604,83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共计分配 2,244.01 万元，

占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36.13%。 

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的规定，并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特

点、自身经营发展、盈利水平、资金需求、股东回报等因素，既体



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又兼顾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全体股

东的整体利益，符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我们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 

三、关于公司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通过跟踪、了解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8 年度审计工作及

审阅其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等报告。我们认为：公司聘请的华信会计

师事务所在为公司提供 2018 年度审计服务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

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从会计专业角度维护公司与股东利益，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华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 

四、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独立意见 

我们事前审阅了管理层提交的相关资料，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

认为： 

1、公司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有关议案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制度》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事前己经我们审核，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与各相关议案有关联关系

的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有效。 

2、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有关议案所列事项均为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所发生的，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

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其交易行

为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 



3、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的，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

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五、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7 年度薪酬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378 号）》、《关于深化自贡市市

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自委发[2016]31

号）、《自贡市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自府办发

[2017]67 号）》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自贡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

公司经营业绩进行全面评价、考核，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对高级管理人员在考核期内的履职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并提出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考核结算建议报董事会审议批准。其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

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六、关于公司 2018年度内控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的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

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公司己按照企业内

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

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内控评价报告。 

七、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是对公司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做出的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也不涉及公司以往年度追溯调整，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八、关于免去黄永福董事职务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议免去黄永福董事职务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凌泽民、马方、周玮  


